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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關5字第1120143566號）



⼯具篇



勞動法令查詢

https://laws.mol.gov.tw/
https://laws.mol.gov.tw/


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

https://announcement.mol.gov.tw/
https://announcement.mol.gov.tw/
https://bola.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098B457D83590D7F&sms=72544237BBE4C5F6&s=19B6125F13E3C824


加班費試算 資遣費試算特休假試算勞保費試算

勞動權益各類查詢＆試算



⾯試時



鮭⿂事件
雇主可否因為改名為鮭⿂，於⾯試時＂不予錄取＂？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練習查詢法規
      就業服務法§5, §６５

全國法規資料庫



廖⽼⼤事件
雇主⾯試可否問懷孕計畫？可否要求懷孕就離職？可否調動懷孕員⼯的職務並減薪？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練習查詢法規
   就業服務法§5, §６５
   性別⼯作平等法§1１, §１５,§１６,§２６
   勞動基準法§10-1,§50,§50 全國法規資料庫



性騷擾事件
⾯試時，遭遇雇主∕⾯試官性騷擾！？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練習查詢法規
     性別 ⼯作平等法§１２,§２７,§２９ 
     性騷擾防治法§２,§２５

全國法規資料庫



就業時
常⾒勞動條件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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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時⼈員的勞動權益
相同權益
⽐例差異

https://www.mol.gov.tw/media/hx3lgnoe/1110314-%E5%83%B1%E7%94%A8%E9%83%A8%E5%88%86%E6%99%82%E9%96%93%E5%B7%A5%E4%BD%9C%E5%8B%9E%E5%B7%A5%E6%87%89%E8%A1%8C%E6%B3%A8%E6%84%8F%E4%BA%8B%E9%A0%85.pdf?mediaDL=true
https://www.mol.gov.tw/media/hx3lgnoe/1110314-%E5%83%B1%E7%94%A8%E9%83%A8%E5%88%86%E6%99%82%E9%96%93%E5%B7%A5%E4%BD%9C%E5%8B%9E%E5%B7%A5%E6%87%89%E8%A1%8C%E6%B3%A8%E6%84%8F%E4%BA%8B%E9%A0%85.pdf?mediaDL=true
https://www.mol.gov.tw/media/hx3lgnoe/1110314-%E5%83%B1%E7%94%A8%E9%83%A8%E5%88%86%E6%99%82%E9%96%93%E5%B7%A5%E4%BD%9C%E5%8B%9E%E5%B7%A5%E6%87%89%E8%A1%8C%E6%B3%A8%E6%84%8F%E4%BA%8B%E9%A0%85.pdf?mediaDL=true


延⻑⼯時＆加班費

勞基法§24, 30

假設：
Kiki 今天早上09:00上班，排早班４⼩時，因正職同事⽣病，加上聖誕節活動，⾮常忙碌，她代班到晚上10:00。
Kiki各休息 30 分鐘給吃中餐、晚餐，她今天的薪資：
正常⼯時⼯資：176元 × (4＋4)⼩時 ＝ 1,408 元
延⻑⼯時⼯資：176元 × 2⼩時 × 1.34倍 ＋ 176元 × 2⼩時 × 1.67倍 ≒ 1,060 元
今⽇的總⼯資：1,408 ＋ 1,060 ＝ 2,468 元

09:00 10:00 11:000 12:00 13:00 14:00 15:00 16:00 17:00 18:00 19:00 20:00 21:00 22:00

⼯讀⽣（部分⼯時⼈員）⼯讀⽣（部分⼯時⼈員）
沒有加班費！⽢安捏？？沒有加班費！⽢安捏？？



假設：
Kiki 每周固定排班２０⼩時，⼯作年資４年，她的特休假：
部分⼯時⼈員的每周⼯作時數 × 52周 ÷ 正職⼯作⼈員的全年⼯時 × 年資應得特休⽇數
＝ (20 × 52) ÷ (40 × 52 ＋ 8) × 14 ＝ 1040 ÷ 2088 × 14 ＝ 6.97 天

Kiki 的特休假共計 6.97 天 或 55.78 ⼩時 

⼯讀⽣（部分⼯時⼈員）⼯讀⽣（部分⼯時⼈員）
沒有特休假！⽢安捏？？沒有特休假！⽢安捏？？

https://calc.mol.gov.tw/Trail_New/html/RestDays.html


勞⼯上班遲到 30 分鐘，此 30 分鐘並未提供勞務，
雇主得就遲到時間按⽐例不給付遲到時間的⼯資。

Kiki 的時薪 176 元，遲到 10分鐘。
⽼闆娘可不給付 176元 × 10分鐘 ÷ 60分鐘 ＝ 29.33 元。

案例中，⽼闆娘因遲到10分鐘⽽扣薪100元，
恐有違反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 之慮。

遲到可以扣薪？

有勞有得
無勞無得







權利救濟：
§27雇主及⾏為⼈連帶賠償
§29⾮財產損賠＋回復名譽



§25⾏為⼈意圖性騷擾，乘⼈不及抗
拒⽽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
部或其他⾝體隱私處，處２年以下有
期徒刑；
利⽤權勢或機會⽽犯之者，加重其刑
⾄1/2



最⾼⾏政法院 105  年判字第 192  號裁判

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款規定性騷擾的構成要件，既包括「損害他⼈⼈格
尊嚴」或「造成使⼈⼼⽣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等主觀因素，則
有關「性騷擾」⾏為之認定，即應考量被害⼈之主觀感受及認知，⾄於⾏
為⼈是否有性騷擾意圖則⾮所問（⾏為⼈的意圖並⾮該條所稱性騷擾的成
⽴要件，但同法第25條之性騷擾罪，則以有意圖為要件）。

性騷擾認定：被害⼈的主觀感受及認知。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105%2c%e5%88%a4%2c192%2c20160428%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2C105%2C%E5%88%A4%2C192%2C20160428%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2C105%2C%E5%88%A4%2C192%2C20160428%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2C105%2C%E5%88%A4%2C192%2C20160428%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2C105%2C%E5%88%A4%2C192%2C20160428%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AA%2C105%2C%E5%88%A4%2C192%2C20160428%2C1


原告離職勞⼯（下稱申訴⼈）⾃⺠國99年12⽉28⽇起受僱於原告，擔任
採購職務，申訴⼈表⽰於100年2⽉11⽇⾄19⽇赴⼤陸東莞出差，期間遭
原告之代表⼈謝崇信強迫抱病陪廠商喝酒，且謝崇信在⼤陸KTV酒店內對
其有搭肩、摟腰之舉動，旋於100年3⽉9⽇遭解僱，乃於100年3⽉10⽇
向被告提出申訴。

聚餐活動除有喝酒之⾏為外，尚有陪同廠商存在之事實，由此顯⽰出以管
理者權⼒強迫意味，此舉係已構成性別⼯作平等法第12條第1項敵意式⼯
作環境性騷擾。

臺灣臺北地⽅法院 102 年度簡字第 4 號判決

強迫應酬Ｘ
搭肩摟腰Ｘ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A,102%2c%e7%b0%a1%2c4%2c20130823%2c2


⼯作職場上，無論階級及性別均應相互尊重，任何⼈不得以性或性別關係
⽽為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語或⾏為，以免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
犯性之⼯作環境，致侵犯或⼲擾他⼈之⼈格尊嚴、⼈⾝⾃由或影響其⼯作
表現。

上訴⼈於職場環境對被上訴⼈所為系爭⾔論，係以隱喻、戲謔之性暗⽰⽅
式要約被上訴⼈觀看其⾝體私密處，屬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之⾔語，該
⾔論內容衡諸社會⼀般標準，其程度已⾜使被告知者感到不舒服、感受冒
犯，⾜認系爭⾔論已致被上訴⼈感受⼈格尊嚴受損情狀。

臺灣⾼等法院 111 年度勞上易字第 53 號判決

⿈⾊笑話Ｘ
性 暗 ⽰ Ｘ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V,111%2c%e5%8b%9e%e4%b8%8a%e6%98%93%2c53%2c20220906%2c1


就業時
常⾒勞⼯保險爭議



勞⼯保險爭議
雇主＂⾼薪低報＂！



海邊⾛⾛
違法樣態



以多報少Ｘ
以少報多Ｘ



臺灣⼠林地⽅法院 112 年度審簡字第 712 號刑事判決

被告游盛凱指⽰海邊⾛⾛公司配合之不知情會計師事務所⼈員，於勞健保三
合⼀申報表上，虛偽填載不實之投保薪資，並持向勞保局⾏使，以多報少之
⽅式施⽤詐術，致勞保局有實質審查權限之承辦⼈員陷於錯誤，使海邊⾛⾛
公司減少勞保費及降低勞⼯退休⾦提繳⾦額，因⽽使該公司減少相關費⽤⽀
出，⽽獲得財產上不法利益。

本件被告指⽰海邊⾛⾛公司配合之不知情會計師事務所⼈員，連結網路虛偽
記載告訴⼈勞健保三合⼀申報表加保之申報，⽽⾏使該不實之電磁紀錄，⾃
屬⾏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書無訛。

游盛凱犯詐欺得利罪，共叁罪，各處有期徒刑叁⽉、貳⽉、貳⽉，如易科罰
⾦，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應執⾏有期徒刑伍⽉，如易科罰⾦，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緩刑貳年。

以多報少Ｘ
以少報多Ｘ
詐欺得利罪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SLDM,112%2c%e5%af%a9%e7%b0%a1%2c712%2c20230918%2c1


就業時
常⾒⼯時．休假．加班爭議



https://bola.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098B457D83590D7F&sms=72544237BBE4C5F6&s=19B6125F13E3C824


１、加班應給加班費（§24），⾮強制補休
２、加班費應依⼯資（§2），⾮底薪or本薪
３、加班費應計分鐘（§24），未滿1⼩時應照算
４、加班費乘數1/3、2/3（無條件進位為安）
５、加班費計算因假⽇性質⽽異（§24, §36, §37, §39）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維琛（經濟⽇報）｜2023年10⽉16⽇ 

https://udn.com/news/story/7243/7507056


⼯資：
１、勞務對價性
２、經常性給與



深夜作業報酬在被告公司之薪給制度上，已為勞⼯常態性提供勞務可經常取
得之對價，符合「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原告主張深夜作
業報酬屬於⼯資，即屬有據。

領班加給及兼任司機加給係屬勞雇雙⽅間就特定⼯作條件達成之協議，並成
為勞⼯於⼀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其性質上屬於勞⼯因⼯作所獲之
報酬，在制度上亦具有經常性，⽽符合上揭「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
與」之要件。

所謂⼯資，應屬「勞務之對價」及「經常性之給與」，⾄於其給付名稱為
何，則⾮所問（最⾼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領
班等加給是否屬於⼯資，應以其是否為勞⼯給付勞務之對價且屬經常性給
與，為判斷依據。

勞務對價性
經常性給與

臺灣⾼等法院 112 年度勞上易字第 104 號⺠事判決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練習試算加班費

假設
⽉薪：48,000元 
時薪：48,000÷30÷8＝200元



2023年
中秋節連假



2023 中秋節連假 出勤
⽇期 性質 加�費

09/29 (五)
中��

國定假⽇

（��ｘ8⼩�）＋（⽇�）
200元×8⼩�＝1,600元＋1,600＝3,200元

註�當天即使加�1⼩���給8⼩�

09/30 (六) 休息⽇

（�� x 2⼩� x 4/3）＋（�� x 6⼩� x 5/3）
200×2×1.34＋200×6×1.67＝536＋2,004＝2,540元

註��9~12⼩�x(1+5/3)�彈性放假 ＝ 休息⽇

10/01 (⽇) �假⽇

（��ｘ8⼩�）＋（⽇�）
200×8＋1,600＝3,200元

註�當天即使加�1⼩���給8⼩��事變加��9~12⼩�x2

10/02 (⼀)
規劃�休

卻來加�
（��ｘ8⼩�）  200×8＝1,600元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PDbLo4f1GOU4js3hPAJrxT8lIeiHPJunNhFYL1rlrgE/edit#gid=1719061907


 颱⾵假是不是假？ 
⽼闆要我颱⾵天上班，可以嗎？



天然災害停⽌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4
天然災害發⽣事業單位勞⼯出勤管理及⼯資給付要點§7

「颱⾵假」屬於因不可抗⼒⽽暫停⼯作，無強制規定雇主必須給予「有薪休假」。
    
縣市政府宣布颱⾵天停⽌上班，企業⾃⾏決定是否停班，若勞⼯需出勤，薪資照常⽀付，無
加班費，但雇主應留意勞⼯通勤狀況，給予必要協助。
    
但勞⼯因⾵⾬過⼤，或是有安全疑慮⽽無法到班，雇主可不發給當天薪資，但不應「不利待
遇」，如：扣發⼯資、扣全勤獎⾦，或是對⼯作有不利影響（績效）。
    
勞⼯原係  休假（休息⽇、特休），因颱⾵⽽需出勤，屬於加班，加班費依勞基法。
勞⼯原係  居家上班（⾮颱⾵天臨時被要求在家⼯作），颱⾵天應在家出勤，無加班費；若因
故不出勤，雇主可不發當天薪資。

天然災害停⽌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天然災害發⽣事業單位勞⼯出勤管理及⼯資給付要點



被離職時



You’re fired!      I quit!
⽼闆突然要我回家吃⾃⼰，可以嗎？          我不做了！勞⼯可以隨時脫離社畜⽣活嗎？



§16 預告⼯資
§17 資  遣  費











You’re fired!
⽼闆突然要我回家吃⾃⼰，可以嗎？

霸道總裁的傳說
勞基法§14, 17



最⾼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709 號⺠事判決
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法令，致有損害勞⼯權益之虞者，勞⼯得不經預告終⽌契約，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

謝冠宏主張其原訂101年10⽉22⽇⾄同年⽉25⽇請假，⾏政⼈員誤植為同年⽉23⽇⾄25
⽇，經其於20⽇另向郭台銘補請22⽇休假，嗣於當⽇登機後接獲召回電話，惟未下機返
回， 經郭台銘於系爭會議宣布開除等語，......，則鴻海公司以謝冠宏未假解僱，違反勞動
契約或勞⼯法令，已如前述，謝冠宏 於101年10⽉31⽇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勞
動契約，⾃屬有據。

再者，勞⼯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各款規定終⽌勞動契約者，依同條第4項規定，得準⽤勞
基法第17條規定請求雇主發給資遣費。勞⼯適⽤勞退條例之退休⾦制度者，適⽤該條例後
之⼯作年資，亦得依勞⼯退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計給資遣費。

謝冠宏依勞基法第17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協議之約定，請求鴻海公司給
付 資遣費150萬1,500元本息及系爭股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主張雇主違法解
雇，依勞基法§14,
17請求資遣費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107%252c%E5%8F%B0%E4%B8%8A%252c1709%252c20190417%252c1


You’re fired!
⽼闆突然要我回家吃⾃⼰，可以嗎？



雇主有業務性質變更：
勞⼯於106年9⽉受資遣前，職務為「市場戰略發展部」所屬「產業⽣態特戰
隊」之市場擴展經理，負責推廣「⼀達通」業務。⽽雇主當時為因應⼤陸海關
稅務政策法令變化、市場發展現實考量，裁撤「產業⽣態特戰隊」部⾨及「⼀
達通」業務，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雇主內部單位組織結構已有縮編，所營業
務內容亦有變易，應有「業務性質變更」之情形。

雇主未舉證證明因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之必要：
雇主資遣個別勞⼯可能原因甚多，或為淘汰績效不良之勞⼯，或為減少企業⼈
事成本， 均不無可能，即不能以有內部業務或組織調整致業務性質變 更，遽認
即有減少勞⼯之必要。

臺灣臺北地⽅法院 106 年度重勞訴字第 71 號判決

１、業務性質變更
２、減少勞⼯必要
３、安置義務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DV,106%2c%e9%87%8d%e5%8b%9e%e8%a8%b4%2c71%2c20190621%2c2


雇主於裁撤勞⼯所任職部⾨，當時與勞⼯業務相關８位員⼯，分別轉任⾄其他
部⾨，或⾃請離職。雇主資遣勞⼯後，陸續進⽤新⼈，當⽉勞保加保⼈數遠逾
退保⼈數，顯⽰雇主其他部⾨正常運 作，甚或業務增加，致有增聘勞⼯之需，
⾃不能稱因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勞⼯之必要。

資⽅未盡安置前置義務，並不符合解僱最後⼿段性原則：
雇主須試圖於同⼀部⾨或同⼀企業中，安排轉職或換⼯作地點之可能性，雇主
若可利⽤組織內調職 、再教育訓練等⽅式達到經營⽬的時，應迴避解僱勞⼯；
雇主集團規模，關係企業間應⻑期有⼈⼒需求，雇主未向集團探詢容或可能存
在其他職缺，排除可利⽤同⼀實體組織內調職、或再教育訓練調整適當職務之
機會， ⾃屬未盡安置前置義務。

臺灣臺北地⽅法院 106 年度重勞訴字第 7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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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e fired!
⽼闆突然要我回家吃⾃⼰，可以嗎？



上訴⼈（勞⼯）於96年4⽉16⽇⾄97年4⽉30⽇期間係在被上訴⼈（雇主）擔任「副
理」，⼯作性質為理財規劃業務主管，故係主管或管理職，並⾮理專，且上訴⼈（勞⼯）
於系爭調動前，最後擔任理專⼯作者，係於89年11⽉⾄91年6⽉在花旗銀⾏與91年7⽉⾄
92年8⽉在中國信託銀⾏從事理專⼯作，距離105年調動時已逾13年，亦即上訴⼈（勞
⼯）於此約13年期間，係從事管理性質⼯作，⽽⾮業務性質⼯作。因此，上訴⼈（勞⼯）
稱其已邁⼊中⽼年，體⼒已不如從前，專⻑亦已轉為內部中、⾼階管理，且現今銷售⽅式
亦與10多年前之進⾏⽅式完全不同，調動後之現場直接銷售⼯作⾮係其所能勝任等語，即
⾮無據。

１、客觀能⼒不⾜
２、能為⽽不為
３、最後⼿段

臺灣⾼等法院 110 年度勞上字第 15 號⺠事判決

按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對於所擔任之⼯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終⽌
勞動契約，揆其⽴法意旨，重在勞⼯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
客觀合理之經濟⽬的，不論基於因勞⼯客觀上學識、能⼒、⾝⼼狀況不能勝任⼯作，或主
觀上能為⽽不為，在雇主於使⽤勞基法所賦予之各種⼿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應允
雇主給付資遣費終⽌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段性原則」（最⾼法院109年度台上字
第2207號判決參照）。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V,110%252c%E5%8B%9E%E4%B8%8A%252c15%252c20221129%252c3


資深理專⼯作⾮系爭調動時之上訴⼈（勞⼯）技術所能勝任，系爭調動上訴⼈（勞⼯）擔任
資深理專⼯作為不合法之調動，應屬無效，且上訴⼈（勞⼯）因從事理專⼯作⽽業績不佳等
因素，致連續2年考核被評定為丙等，該丙等考核或考績亦因此無效。從⽽，被上訴⼈（雇
主）以上訴⼈（勞⼯）連續2個年度被評為丙等考績，依前揭員⼯考核準則規定終⽌兩造間
勞動契約，即難謂有據。

被上訴⼈（雇主）調任上訴⼈（勞⼯）為理專既⾮合法，且上訴⼈（勞⼯）多次申請勞資爭
議調解，請求被上訴⼈（雇主）調任上訴⼈（勞⼯）⾄⾮業務性質⼯作，然被上訴⼈（雇
主）拒絕另為合理之調動，因⽽調解不成⽴，是客觀上已難期待上訴⼈（勞⼯）繼續提供理
專之勞務，即使上訴⼈（勞⼯）未參與理專⼯作之相關會議，仍不得謂係不能勝任⼯作。
被上訴⼈（雇主）理應依上訴⼈（勞⼯）請求按前揭團體協約第5條第2項（輪調機制），於
108年初將上訴⼈（勞⼯）調任⾄其他職務，卻捨此不為，嗣後再以上訴⼈（勞⼯）於
108、109年之資深理專⼯作業績不佳，考核連續2年丙等，並據以終⽌兩造間勞動契約，亦
難認合法。

１、客觀能⼒不⾜
２、能為⽽不為
３、最後⼿段

臺灣⾼等法院 110 年度勞上字第 15 號⺠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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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離職



我勸你⾃⼰離職
不然新雇主知道
你是＂被資遣＂
恐怕不利新⼯作



查詢勞⼯保險
-- 勞保局 --

https://www.bli.gov.tw/0005524.html
https://www.bli.gov.tw/0005524.html


依照「個⼈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
法」規定，被保險⼈投保資料僅得由其本⼈
或所屬投保單位查詢。投保單位查詢員⼯投
保資料，僅限提供員⼯在該單位之投保資
料。

資料來源：勞⼯保險局官網｜⾸⾴ > 業務專區 > 勞⼯保險 > 承保業務 > 被保險⼈保險年資及查詢投保資料管道

新雇主查不到、
不能查勞⼯的前
次投保紀錄

https://www.bli.gov.tw/0005524.html



